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自治区推动“达规达限”单位

依法纳统工作方案的通知

内政办字〔2025〕57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委、办、厅、局：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内蒙古自治区推动“达规达

限”单位依法纳统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2025 年 11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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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推动“达规达限”单位
依法纳统工作方案

为客观、真实反映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

推动“达规达限”单位依法纳统工作，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主线，全面摸清全区“达规达限”单位底数，将符合

“达规达限”标准的企业法人单位和符合视同法人单位条件的产

业活动单位及时高效依法纳统，建立“达规达限”单位常态化动

态监测机制，着力夯实统计调查数据根基，全面提升统计数据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二、摸排范围

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和服务业符合“达规达限”标准的全部企业法人单位和产

业活动单位（不包含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产业活动单位）。

三、纳统时间

按照国家统计局要求，“达规达限”单位纳统时间分年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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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月度纳统。其中，年度纳统分 2 批次进行，时间一般为每年

10 月至次年 1 月；月度纳统分 11 批次进行，在每年 2 月至 12 月

开展。纳统入库具体时间以当年国家统计局要求为准，由自治区

统计局另行通知。

符合“达规达限”标准的单位要及时依法纳统。其中，新开

业单位（指上年第4季度及当年新开业或新投产单位）年度、月

度均可申报入库，“规下升规上”单位只能通过年度和2月月度申

报入库。

四、主要任务

（一）全面摸排“达规达限”单位。各地区要严格落实统计

调查制度，依据自治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信息和部门信息筛选

出的可能符合“达规达限”单位清单，组织相关部门对照“达规

达限”单位认定标准开展逐户摸排，核实相关单位纳统条件。对

符合“达规达限”标准的单位，建立“达标待入”单位库，督促

其在最近一个期别申报纳入国家调查单位管理库；对不符合“达

规达限”标准，但达到“重点监测”标准的单位，建立“重点监

测”单位库，按照统计重点监测单位制度要求，督促其在最近一

个期别申报纳入省级重点监测单位调查库，并进行动态监测管理，

在符合“达规达限”条件后及时转入“达标待入”单位库；对不

能纳统的单位，要厘清未入库详细原因并及时开展复核，进行分

类监测管理。

（二）常态化动态监测管理。各地区要按照国家统计局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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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达规达限”单位纳统工作的统一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紧

盯纳统时间，提早统筹部署，在全面摸排“达规达限”单位的基

础上进行分类管理，开展常态化动态监测。同时，要定期组织对

新增符合“达规达限”标准的单位开展全面摸排，确保定期摸排、

常态化动态监测与依法纳统工作同步推进。

五、组织保障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常态

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压实旗县（市、区）及盟市各相关部门单位

责任，并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保障，着力推进本地区“达

规达限”单位依法纳统各项工作。统计部门作为牵头单位，要加

强对相关部门和下级统计机构的业务指导，组织做好“达规达限”

单位依法纳统工作。各相关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按照《内

蒙古自治区关于部门协作促进“应统尽统”工作方案》（内统字

〔2022〕117号）要求，协同统计部门开展“达规达限”单位依法

纳统工作，不断提升“达规达限”单位依法纳统质效。

附件：“达规达限”单位和“重点监测”单位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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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达规达限”单位和
“重点监测”单位认定标准

一、“达规达限”单位认定标准

（一）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

业单位。

（二）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

单位。

（三）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

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

（四）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

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单位。

（五）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单位。

（六）规模以上服务业。

1.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单位，包括：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

2.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单位，包括：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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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3.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单位，包括：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二、“重点监测”单位认定标准

（一）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1500万元—2000万元

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300 万元—500 万元的零售业单位。

（二）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150万元—200万元的

住宿和餐饮业单位。

（三）服务业。

1.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2000 万元的服务业单位，包括：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

2.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1000 万元的服务业单位，包括：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3.年营业收入 200 万元—500 万元的服务业单位，包括：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抄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纪委办

公厅。


